
本縣各級國中、國小 114 年議員建議案注意事項(0722) 

 

一、 提送計畫及概算： 

(一) 依據《花蓮縣政府對縣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作業程序》第二點：「縣

議員所提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應以資本門為限，並需依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

常、資本門劃分標準辦理。財物設備部分本節約及節能原則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採購。」。 

(二) 故向議員提出需求時，請參酌前開作業程序及《歲出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

目分類定義》設備及投資之定義申請建議案，施作項目應以資本門為限，避免

申請勞務類工程或採購(如彩繪、粉刷、除草、清洗青苔、植栽、牆面清洗……

等)。 

(三) 應先行確認工程施設地點確實施作於公有公共設施土地上及補助工程設施不

得為私人所有，並請督促受委託之監造單位確實依據委任監造服務合約內容

落實監造作業，切實監督承包廠商按圖施工。 

(四) 辦理財物設備採購時，設備類計畫(如辦公室所需事務設備、電腦、螢幕、黑

白板……等)，單項單價應滿 1萬元以上，並須登記財產增加單。 

(五) 如計畫申請為設施類(如校園設施改善、屋頂防水、天花板更新……等)，經費

概算書須含督導費(工程管理費之 5%)；核銷時如未含督導費，本府將逕為扣

除，其差額由貴校自行負擔。 

(六) 應依貴校所撰計畫期程或依核定函指定日期前執行並完成驗收、核銷；如未能

於年度終了前執行完竣，依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保留案件審核作業規定，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發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者始得辦理保留。 

(七) 督導費計算方式： 

1. 營業稅：發包金額÷21(結算金額÷1.05×5%)。 

2. 工程管理費：扣除營業稅後，結算金額×5.5%。 

無設計監造之工程案：扣除後結算總價×5.5%~6.15%為上限； 

有設計監造之工程案：扣除後結算總價×3%為上限 

3. 督導費：工程管理費×5%。 

 



二、 驗收及核銷程序： 

(一) 建議事項之經費為代收代付，不得墊付及定額分配。 

(二) 不預先撥款或開立支票，採實報實銷制。 

(三) 請各校依實際金額確實驗收、完成校內各項行政程序後，始得具以下表件

向本府核銷(違者逕予退件)： 

1. 紙本公文：受文者花蓮縣政府。 

請勿發電子公文，核銷表件隨紙本公文一同寄至縣府總收發，勿寄至民政

處或教育處，信封請勿備註民政處、議員建議案或承辦人姓名。 

2. 核銷一覽表： 

(1)計畫名稱務必依核定項目登載。 

 

 

 

 

 

 

 

 

 

 

 

 

 

 

          例 

          核定案名「壽豐國中教職員宿舍改善工程」 

          計畫名稱：壽豐國中教職員宿舍改善工程 (○) 

                    壽豐國中教職員宿舍整修工程 (╳) 

            宿舍改善工程(╳) 

            114 年度某某某議員建議壽豐國中教職員宿舍整修工程(╳) 

            壽豐國民中學宿舍改善工程(╳) 

 (2)請將 XXX 字眼改為貴校機關名稱，如壽豐國中。 

 

 

 



3. 請款明細表： 

 

 

 

 

 

 

 

 

 

 

 

 

 

 

 

 

 

 

(1)請將 XXX 字眼改為貴校機關名稱，如○○國小。 

(2)工程名稱務必依核定項目登載。 

(3)因政府資訊公開，故招標方式及履約廠商務必填具，以利每半年  

   公告於花蓮縣政府網頁。 

    請參： https://www.hl.gov.tw/News.aspx?n=32732&sms=25839 

(4)補助(委辦)款為核定金額。 

(5)如項目為新臺幣 0元，欄位請勿空白。 

   例：貴校無配合款，應填寫 0 

                

 

                

               

                   

 

 

 

 

 

 



4. 收款收據：如有督導費，請勿分立收據，應含全額開立，並請注意是否加

蓋關防、案名是否與核定名稱相符。 

5. 本府核定補助(委辦)函文：須含附件工程明細表一併報府。 

6. 如為兩案以上相同性質合併發包或同案名經兩位以上議員補助，應另填具 

  經費分攤支出比例明細表。 

 

 

 

 

 

 

 

 

 

 

            支出比例金額及核定補助金額請填數字，勿填比例及% 

 

(四) 上述表件可至本府民政處/兵役及建議案業務/檔案下載處下載 

      https://ca.hl.gov.tw/Detail/0fcf9e9d5e164f8ca02fd88823160d95 

 施工照片、驗收情形、委辦明細表、招標文件、原始憑證、契約書請自行留存 

(五) 民政處未受理預先審件，如誤植或計算錯誤等情形，由核銷承辦人彭小姐 

  逕以公文退件或電話聯繫修正。 

(六) 建議案因行政流程繁瑣，須送至一層決行，故核定與否請以貴校實際核定 

  函為據，勿來電關心核定進度。 

(七) 建議案核定後，如須變更或註銷，可請提案議員至議會填單或貴校逕聯繫 

  花蓮縣議會游小姐(8226111#1126)，無須發函至本府。 

(八) 如執行時期程延宕，請電知核定承辦人賴小姐即可，無須發函。 

(九) 如變更契約內容，無須電知或發函，由貴校本職權辦理。 

 

三、其他注意事項： 

     民政處建議案處理業務職掌 

     核定及督導作業：賴小姐  

     核銷及表件填寫：彭小姐  

     成果照片及呈現：黃科長 

     電話：8239590 

     敬請依前開職掌聯繫各業務承辦人 

 

 

https://ca.hl.gov.tw/Detail/0fcf9e9d5e164f8ca02fd88823160d95

